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 

地點：新北市土城區民生街 9 號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席股數：親自出席股東股數 51,124,100 股，委託出席股數 4,765,473 股，合計出席股數

計 55,889,573 股(含以電子行使表決權股東 22,211,951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 100,911,557 股之 55.38%。 

出席董事：李永川董事長、林宛瑩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列席：郭欣頤會計師、劉偉立律師、財會主管陳世和 

  主席：李永川 董事長 記錄：王偉全 

公司治理主管：陳世和 

壹、宣佈開會：報告出席代表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111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請參閱附錄一)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 111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錄二) 

三、111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111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五、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報告(請參閱附錄三) 

以上各報告案均洽悉。 

本次報告事項均無股東提問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11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 111年度決算表冊(含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經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欣頤會計師及陳蓓琪會計師查核完竣，並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依公司法規定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合，並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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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報告在案。 

(二)檢附 111年度決算表册，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錄一。財務報表請參閱附錄

四。

(三)謹提請  承認。 

股東提問：無 

公司回覆：無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55,889,573 權，贊成

52,315,81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8,641,192權)；反對 107,008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07,008 權)；無效權數：3,000 權；棄權與未投票

權數：3,463,75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3,463,751 權)。贊成權數佔

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93.60%，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次盈餘分派係分派 111年度可分配盈餘，謹檢附盈餘分配表如下：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11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354,137,600 

加：本年度稅後純益 161,409,134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6,498,597)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  

加：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列入保留盈餘 3,576,834 

可供分配盈餘 502,624,971 

減：(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新台幣 0.85元) 85,774,823 

期末未分配盈餘 416,850,148 

    註：本公司此次盈餘分派，優先分配 111 年度稅後盈餘。 

(二)謹提請  承認。

股東提問：無 

公司回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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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55,889,573 權，贊成

52,314,01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8,639,392權)；反對 150,008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50,008 權)；無效權數：3,000 權；棄權與未投票

權數：3,422,55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3,422,551 權)。贊成權數佔

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93.60%，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股東提問：無 

公司回覆：無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其他臨時動議，並宣佈散會。 

陸、散  會：同日上午九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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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11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度營業報告書 

民國 111 年，雃博於全球推出全新公司品牌「Wellell」，新品牌於全球市場再創佳績，主因是

歐洲地區西班牙、法國等子公司營運表現頗佳，義大利市場則以結合數位 IoT 裝置的氣墊床，

取得大型醫院標案，穩固義大利市場 Wellell 領導品牌的地位，美國市場在陽壓呼吸器也有掌握

商機，故帶動公司營運持續成長。  

在產品研發方面，民國 111 年 8 月雃博 Optima 系列-智慧減壓氣墊床組成功榮獲 2022「台北

生技獎」國際躍進獎銀獎，國際佈局與技術獲得評審好評。民國 111 年 11 月雃博物聯網睡眠呼

吸中止症病人管理平台(SleepWell)榮獲第三十一屆台北精品獎。 

民國 111 年本公司合併營收為 26.6 億元，較 110 年度增加 12%；毛利率 40%較 110 年微幅下

降，主因原物料成本上漲、歐元貶值等因素；營業費用也較 110 年度微幅減少；歸屬母公司之

稅後淨利為 1.62 億元，較 110 年度增加 58%，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1.60 元。 

展望民國 112 年，經營重心將聚焦於擴大產品組合，從壓瘡預防(PAC)擴增至病患康復旅程

(PRC，Patient Recovery Care)，以病患復原照護所需為中心，納入行動輔具(Mobility)、病人移位

機(Hoist)、間歇性氣體加壓循環器(IPC)、静脈血栓栓塞預防(DVT)、病床(Bed)等產品，強化產

品組合，提供完整解決方案。在台灣市場也推出全新改款多美適系列的四款氣墊床，部分產品

採一體成型的設計，以符合台灣長照市場之所需。 

此外，透過經濟部工業局的專案補助，公司將用兩年時間進行「創新全時壓傷照護高階氣墊

床系統開發」計畫，透過雲端醫材管理平台建置、IoT 技術運用、關鍵技術導入，同時納入環保

考量、租賃服務模式需求，提供全時壓傷照護氣墊床，以滿足醫療照護機構、照護者、經銷商、

病患所需的服務及需求，同步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及品牌競爭力，奠基未來的增長動能。在呼吸

治療領域，也會持續開發新的面罩產品，增加面罩產品線的完整度，滿足不同的臨床及市場需

求。 

展望未來，除強化產品組合，公司也積極強化臨床、調研、人因的投入，不但設立相關專職

部門，未來也將強化跟 KOL 及醫療院所的合作，透過臨床研究及調研，建構產品差異化、定位、

療效、友善介面，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迎接數位轉型時代的來臨，公司也持續將內容、服務、行銷逐步導向數位化，透過數位行銷

及數位溝通的方式打造新品牌形象，擴大品牌影響力，協助通路夥伴進行市場經營，也讓病患

及使用者更容易接觸及認識品牌及產品訊息，進而創造良好的商業循環，強化品牌企業競爭力。 

最後還是要感謝所有同仁的努力與付出，更要感謝股東、客戶、供應商等利害關係人持續的

支持與勉勵。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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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審計委員會審查 111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

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

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

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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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董事會議事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董
事會召集應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
點、召集事由，於開會七日前通知各
董事；但遇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
之。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董
事會召集應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
點、召集事由，於開會七日前通知各
董事；但遇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
之。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
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 

鑑於第十
二條第一
項各款係
涉及公司
經營之重
要事項，應
於召集事
由 中 載
明，以使董
事為決策
前有充分
之資訊及
時間評估
其議案，爰
刪 除第二
項 除書規
定，明定第
十二條第
一項各款
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
由 中 列
舉，不得以
臨時動議
提出。另公
司倘有緊
急應提董
事會討論
之情事，可
依第一項
規定得隨
時召集，對
於公司業
務或營運
之正常運
作應不致
產生影 
響。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表依法令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表依法令規定無
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基於董事
長之解任
與選任同
屬公司重
要事項，爰
新增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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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訂內部控
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
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
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董事長
之選任或解任。 
六七、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
任免。 
七八、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
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
董事會追認。 
八九、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
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
提董事會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事項。 
前項第七八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
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
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
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
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
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以上者。 
…以下略。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訂內部控
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
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
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七、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
任免。 
七八、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
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
董事會追認。 
八九、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
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
提董事會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
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
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
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
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
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五以上者。 
…以下略。 

款，明定董
事會未設
常務董事
者，董事長
之選任或
解任，均應
提董事會
討論，現行
第六款至
第八款移
列為第七
款至第九
款。 

第十九條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四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
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二十
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八
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
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七
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九
日。 

第十九條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四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
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二十
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八
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
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七
日。 

增列修定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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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會計師查核報告及111年度決算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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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x Medical Limited SLK
Vertriebs GmbH SLK Medical Gmb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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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1040003949
096006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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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ell UK Limited SLK 
Vertriebs GmbH SLK Medical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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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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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1040003949
096006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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